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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第一三二期小北(二)自辦市地重劃區 

第五次理事會會議紀錄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 年 3 月 11 日(星期五)下午 15 時 

會議地點：臺南市北區中華北路一段 152 號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           記  錄：郭純圍 

主席報告：本重劃會第五次理事會應出席理事人數為 7 人，出席人數為 6

人，已達所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第五次理事會。 

案由一：本重劃區土地改良物或墳墓補償金額已發放完成，提請

確認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本重劃區地上物拆遷補償業於民國 103 年 12 月 10 日辦理公告。 

三、 有關地上物所有權人應領取地上物補償費已全部發放完成，詳附

件一所示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本案提請理事會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

本案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

之。  

三、提請理事會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 6位出席理事，同意理事人數為 6 人，符合出席

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：施工計畫書、品質計畫書、勞工安全衛生、土地登革熱

防治工作計畫書已完成，提請確認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有關施工計畫書、品質計畫書、勞工安全衛生、土地登革熱防治

工作計畫書，提請理事會確認（詳附件二）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本案提請理事會審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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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

本案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

之。  

三、提請理事會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 6位出席理事，同意理事人數為 6 人，符合出席

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本重劃區工程保險及空氣污染防制費繳納案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本重劃區工程保險及空氣污染防制費已繳納完成，詳附件三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本案提請理事會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
本案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
之。  

三、提請理事會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 6位出席理事，同意理事人數為 6 人，符合出席

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營造廠所提開工報告表確認案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針對營造廠所提開工報告表及營造廠資格證明文件提請理事會確
認，詳附件四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本案提請理事會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
本案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
之。  

三、提請理事會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 6位出席理事，同意理事人數為 6 人，符合出席

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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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五：工地監視系統（含 APP 軟體）架設案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營造廠已將工地監視系統（含 APP 軟體）裝置完成，提請確認。 

三、 有關工地監視系統（含 APP 軟體）安裝說明及密碼詳附件五所示，
並請主管機關另排時間會同測試。 

 

辦  法： 

一、本案提請理事會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
本案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
之。  

三、提請理事會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 6位出席理事，同意理事人數為 6 人，符合出席

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案由六：本重劃區工程開工案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本重劃區申報開工所需資料已依依台南市政府105年 2月 23日府

地開字第 1050155068 號函（詳附件六）內說明四辦理完成。 

三、 本重劃區開工日期依營造廠所提開工報告表訂於 105年 4月 15正

式開工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本案提請理事會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

本案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

之。  

三、提請理事會議決。 

決  議：依說明三辦理，經主席徵詢全體 6位出席理事，同意理事人數為 6

人，符合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